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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执行中案外担保权人的救济路径研究

◆刘志林　刘慧云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 扬州２２５１００)

【摘要】在民事执行中,可供案外担保人选择的救济路径包括参与分配和执行行为异议两种,对于典型担保情形下的

案外人享有的抵押权、质权、留置权,不会被法院查封担保财产所影响,因此,这种情形适用于参与其担保人可以选择

的两种救济路径当中.这是针对典型担保的情境,当遇到非典型的情境状况时,则与之不同,担保权人需要在怎样的

情形下,才能够参与行为异议路径呢? 这些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基于此,本文将围绕民事执行中案外担

保权人的救济路径开展研究,并从典型和非典型两个角度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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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研究担保情形和非担保情形下的案外人适用的

救济路径，结合最新的《民法典》内容，探讨民事执行中案

外担保人的救济路径，以便于更好地解决司法实务中存在的

难题、完善相关制度法规，着重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担

保、非典型担保案外人执行救济混乱的问题。

一、民事执行中典型担保权人的救济路径

(一)抵押权人

民事执行中，抵押权人的救济路径应遵循以下思路：第

一，抵押权人可以从分配路径中寻求救济。 我国主要通过

诉讼法中的参与分配程序来确定实体法中各债权人的优先顺

位，享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主要适用于参与分配的

救济路径，同时优先享有受偿权。 即便法院查封抵押财产

也不会影响抵押权，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抵押权的设立和存续

无需以占有抵押财产为前提，这也使得抵押权人在参与分配

的救济路径中，可以通过抵押财产的变价所得享受优先受偿

权，同时，有效避免该变价所得被其他债权所稀释，并对被

担保债权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二，执行行为异议路径的相

关规定，主要是针对民事执行抵押权人而设定的。 简单来

说，若是被担保的债权是处于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获得担保财

产变价所得的情况下，就会严重影响我国担保利益，因此，

我国当前现行的政策法规中提出拍卖保留价必须比优先债权

及强制执行费用的总额更高。 若担保财产的强制变价与当

前现行的条款中的规定要求不符，则可以通过执行行为异议

路径进行矫正，以免错误的变价时机和方式影响真正的变价

价值。 第三，抵押权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对应按照相

关规定和自身需求来合理地选择救济路径，但是有一种救济

路径是完全不适用于抵押权人范畴，就是执行标的异议救

济。 当法院已经采取强制执行手段的情况下，需要判断这

时案外执行标涵盖的民事权益是否受到了损害，若是发生受

损的情况，就可以通过发起申请的方式，使法院排除强制执

行。 其中所提出的民事权益的具化内容就是担保权益，还

有在参与分配路径下的优先受偿权。 在此背景下，执行行

为意义与变价权之间是处于相互对应的状态，强制执行对其

不起作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抵押权人就不可以采取

执行行为异议路径获得救济。 当出现违法执行情况下，当

事人和案外人民事权益就极容易受到不良的影响，这是要对

违法执行行为进行制止，及时采取手段进行规范处理，然后

推进执行行为异议路径的实施。 可见执行表异议路径对于

不当执行是有相应排除、纠正作用的，在适用内容和方向与

执行行为异议路径之间是不重叠的。 另外，审查抵押权成

立与否并不仅局限于执行标的异议路径，这是由于分配方案

异议这一审查程序对应的是参与分配救济路径。

(二)质权人和留置权人

对于质权人以及留置权人来说，在救济路径选择方面，

运用执行表异议路径是具有优势的，可以在实现对担保权人

占有财产提供良好安全保障的基础上，对其优先受偿权的有

效实施起到维护作用。 在此过程中法院需正确区分质押财

产、留置财产、抵押财产，未经债权人、留置权人的允许，

禁止抵押各种担保财产，切实保障债权人、留置权人占有担

保财产。 实际上，占有担保财产就像是一种辅助其获取担

保利益的有效工具，其隶属于占有型担保物权的范畴，只是

其中的一种方法，担保财产是具有变价价值的，在其中利用

这一有效工具，可以将优先受偿权进行有效的“提炼”，然

后促进担保利益的生成。

但占有担保财产保护很可能使得担保物权与用益物权混

淆，也是属于有利也有弊的状态，具体就是当担保人担保利

益的履行行为出现时，其占有资产的保护力度就容易被弱

化。 法院强制执行手段正常落实后，担保权人的担保利益

获得仍然会保持顺畅性，同样使得担保权人的占有财产不被

保护。 此外，强制执行手段实施结束之后，法院就会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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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和滞留的财产进行查封处理，相应的质权与滞留权是不

会受到影响的。 发生明显变动的是质权人和滞留权人对应

的占有资产“保护罩”将会被去除，需要质押和滞留财产能

够转换成标准状态之后，优先受偿权就会随之起效，能够在

参与分配路径当中实施。 若是其未能转换成剩余主义要求

状态，那么就需要通过在执行行为异议路径的过程中，对违

法行为进行纠正处理。 但无论选择哪种方式，强制执行都

不会影响担保权利，因此，需要否决质权人、留置权人选择

执行行为异议路径。

目前，我国在债权等权利的执行上仍缺乏科学完整的法

律制度体系，对于可出质的票据、债券、存款等权利的执行

规范只能借鉴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给出的司法解释及相关文

件政策。 对银行存款、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等权利进行强

制执行时，法院可以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将变价所得款计入本

院的执行款专户，而质权人可以针对参与分配的救济路径，

根据权利变价所得享有优先受偿权，并禁止提出执行异议、

排除强制执行的请求。

二、民事执行中非典型担保权人的救济路径

(一)所有权保留

对于非典型担保情形下的所有权保留，大陆的相关法律

体系与英美相关法律体系规定内容中的侧重点是有明显差异

的。 我国在执行相应法律的过程中，遵循的是形式主义和

功能主义相互合理融合的原则，在这种法律环境当中，所有

权保留买卖活动实施期间，出卖人执行救济会比较困难。

当买方与卖方已经完成支付价款行为之后，根据买卖合同，

确定其中是否有关于占有标的无动产内容，若是有那么就可

以实现所有权的保留。 法院在强制执行动产期间，若其是

由买受人其他债权人所提交的申请，就需要对出卖人相应的

请求行为实际情况进行更加综合的考量，包括案外人执行异

议请求或者是排除强制执行请求等情况。 功能主义形式是

我国建立所有权保留制度所依据的主要内容，这比其他形式

主义要明显好很多，在所有权保留当中，出卖人的身份是与

担保人画等号的。 此外，部分学者还将所有权保留的性质

视为担保物权。 结合我国当前现行的文件政策及相关制度

条例，我国所有权保留中的出卖人以担保人的身份存在，因

出卖人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而提起的执行异议应被否决。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并未完全否决出卖人的真正所有

权人，作为出卖人是拥有排除强制执行标的物权利的，对应

的就需要针对性提出执行异议救济路径。

在所有权保留买卖当中，出卖人的身份可以转换成担保

人，那么也就是参与分配路径和执行行为异议这两个救济路

径对出卖人来说都是适用的。 出卖人是没有占有标的物的

权利的，该标的物若是被法院采取了查封处理行为，出卖人

的担保权利也是同样可以正常使用的。 而且对于出卖人会

受到变价权法律法规的保护，可以对标的物的强制变价行为

是否与我国法律要求相一致进行正确判断，若是存在出入，

出卖人就可以提出执行行为意义，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一些情况下是可以请求法院进行重新定价处理。 一

旦重新定价请求通过，出卖人返还买受人的剩余价款而面临

重新查封的风险就可以被很好地规避。

(二)融资租赁

在融资租赁中，应根据交易形式将其编制到合同内，要

遵循我国相关立法的根本原则，想要实现功能主义与形式主

义的合理融合，可以充分利用公式和权利，让融资租赁担保

功能效用发挥出来，但是这种情况下，融资租赁的出租人若

是想要实施行为异议路径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在实际融资

租赁行为运作期间，承租人的债权人会提交相应的申请，这

是需要法院进行认真参考的内容，并对租赁物采取强制执行

的措施，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并未明确提出出租人能

否作为案外担保人执行异议。 在我国司法实践案例中，出

租人可以享有租赁物支配权，并选择执行行为异议的救济路

径。 例如，德国与日本在融资租赁相关制度建立期间，都

是以形式主义内容为核心指导，具体来说，就是德国在融资

租赁制度当中规定，所有权保留当中买卖方式可以运用分期

付款，出租人的请求权利包含了第三人异议和落实排除强制

执行两项内容。 在日本的相关制度当中，规定承租人是租

赁物的所有人，这种情况下，出租人是有权利采取第三人异

议和排除强制执行行为的。 由此可见，在形式主义融合下

的融资租赁立法模式中，出租人形式下的所有权可以选择执

行标的异议路径。 我国现有的法律政策中规定，融资租赁

中的出租人享有的租赁物所有权并非真正所有权，而是等同

于担保权。

在我国的融资租赁相关法律制度运行下，在拍卖、买卖

租赁物等活动当中，出租人都是有权正常参与其中的，产生

的受偿变价价款也是归出租人所有的。 出租人对应享有的

担保物权想要使用的话，需要在抗辩和反诉的状态下进行，

这是指出租人有收回租赁物请求需要时可以采取这种方法，

之后租赁物无论是进行哪种买卖模式，若是出现剩余变价所

得，就可以直接返还给出租人。 这意味着我国出租人并不

采取执行标的异议路径，而是实行参与分配、执行行为异议

的救济路径。

(三)保证金账户质押

第一，在非典型担保情形下，保证金账户质押状态，无

论是在权利质押或者是动产质押的状态下，都可以保持稳定

性。 以往法院采取强制执行对保证金账户进行保护处理，

是需要找无人其他债权人递交相应申请，才可以正常实施。

在我国司法当中，关于保证金债权人是否具备请求案外人执

行异议的权利，并没有针对性明确的说明，但实际是将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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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归为可行状态，在保证金账户当中存有的资金，是可以采

取优先受偿权的。 对于保证金账户当中存有资金，不需要

采取任何其他买卖变价行为，为强制执行工作开展省去了很

多流程。 与此同时，保证金账户的质权人，在优先受偿权

方面会有相应的变动。 虽然会受到影响，但其优先受偿权

仍然是可被行使的，强制执行与合法权益之间互不干扰，对

于案外人来说还需要考虑强制执行对其自身权益的影响，具

体情况具体分说。

第二，保证金账户质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占有型担

保物权，保证金账户质权在强制执行的状态下也是维持正常

的状态，质权人拥有其账户的控制权。

第三，法院针对被执行人账户资金实施强制执行手段期

间，该账户就会转换成执行款账户范畴，然后申请执行债权

人可以对账户的资产进行合规的分配处理。 这时保证金账

户质权人的救济路径方式就是“参与分配”，民事执行中的

案外人想要对保障金账户质权进行确认时，可行的方案包括

实体审理、参与分配中的异议方案这两种。

三、结束语

民事执行中，案外担保人的救济路径主要分为典型担

保、非典型担保两种情形，典型担保中的案外人以参与分

配、执行行为异议两种路径为主，否决执行标的异议路径。

而后者则需考虑我国法律法规中提出的功能主义，以担保人

的身份看待所有权保留买卖中的出卖人、融资租赁中的出租

人、保证金账户的质权人，通过判断强制执行是否影响担保

权益来确定案外人执行异议的救济路径。 在未来的担保实

务发展中，还可以积极探索担保人的执行救济等新型担保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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